
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
2016 年施政報告  

創新及科技局的政策措施  

 

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 

建議開場發言  

 

  行政長官在今年《施政報告》中把創新及科技獨立成章，

而且投放大量資源，展現政府發展創新科技的決心。會

議文件列出了政府推動創新及科技的新措施及持續推行

的措施。我會向委員重點介紹其中的新措施。  

 

科技研發工作  

 

鼓勵中游及應用研究  

 

  科技研發是發展創新科技的重要動力。香港的各間大學

擁有優秀的科研人才。我們認為要好好利用這些人才，

進行更多中游研究，以推動科研結果商品化。  

 

  我們建議成立一個 20 億元院校中游研發基金，透過投資

收入資助院校進行重點科技領域的主題研究。我們希望

基金可更聚焦推動大學進行更多中游及可轉化作應用的

研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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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會聚焦於一些特定的研究主題，包括與我早前提出

的九項優先工作有關的範疇例如機械人技術、智慧城

市、老年化問題等。我們希望透過基金鼓勵各院校，研

究應對這些問題的實際辦法。  

 
  在未來數月，我們會就新基金的細節諮詢持分者，並期

望在 2016-17 年度取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。 

 

推動與國內外科研機構合作  

 

  除本地院校外，我們亦積極推動與國內外科研機構合

作。國外方面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瑞典卡羅琳醫學院

會相繼在香港成立海外創新中心及研究中心。  

 

  與國內合作方面，創新及科技基金目前為共 22 所在香港

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

香港分中心，提供財政資助，每年每所最多可獲 500 萬

元的資助。這項措施將於本財政年度屆滿。  

 

  我們建議由下一個財政年度起，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繼

續為這 22 所實驗室和研究中心提供每年每所 500 萬元的

資助，以鞏固它們在所專注的科研領域的工作及地位。

每年撥款總額將達 1 億 1,000 萬元，為期三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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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高增值及科技產業  

 

擴建科學園  

 

  科學園是香港創新及科技的旗艦基礎建設。我們預計科

學園全部三期將於 2017/18 年度租出。因此，政府建議在

2016/17 年度向科技園公司注資 28 億 7,800 萬元，及為該

公司的 11 億 700 萬元商業貸款提供擔保，以資助科技園

公司進行第一階段的擴建計劃。我們已在上個月取得本

委員會對擴建計劃的支持，今年稍後會向財委會申請撥

款。  

 

推行新工業邨政策以推動「再工業化」  

 

  為推動香港經濟多元化發展，創科局會積極推動「再工

業化」，鼓勵發展高增值產業和生產工序，推動智能生

產，把香港工業發展帶到新的臺階，並製造優質及多元

化的就業機會。  

 

  為配合「再工業化」的發展，科技園公司正研究在將軍

澳工業邨內，發展兩個專用多層工業大廈試驗項目，初

步建議針對資訊及通訊科技和使用機械人技術的先進製

造業。我們目前預計可在 2016 年上半年完成有關研究，

並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撥款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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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為應付創新及科技產業的長遠需要，政府會在蓮塘 /香園

圍口岸附近，物色合適土地進一步發展科學園及工業邨。 

 

支援創科初創企業  

 

  為支持創科初創企業，我們建議成立一個二十億元的「創

科創投基金」，以配對形式與私人風險投資基金，共同投

資本地的創科初創企業。我們會公開邀請風險投資基

金，希望引進 Smart Money，加大它們在香港投資創科領

域的初創公司。我們會按大概一對二的出資比例，與私

營風險投資基金合作，就它們物色到的投資項目，共同

投資。引進資金的同時，亦引入風險投資基金的專業知

識和商貿網絡，有助完善初創企業生態系統。  

 

  政府稍後會擬定「創科創投基金」的運作細節，例如挑

選創業投資基金的準則、配對投資的條款及監管方法等。 

 

  此外，數碼港將撥款 2 億元，成立及管理「數碼港投資

創業基金」，投資於數碼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初創企業。  

 

創新科技與生活  

 

  除推動經濟發展外，創新及科技亦可以用來改善市民日

常生活。一些創新概念，過往可能由於欠缺資金或經濟

誘因，未能轉化成可供日常生活實際應用的產品或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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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此，我們會預留 5 億元，成立「創科生活基金」，資助

應用創新意念和科技以改善市民日常生活的項目。基金

將接受非政府組織、公共服務機構或企業的申請，有關

機構須具體提出改善市民日常生活的計劃。由於基金的

適用範圍廣闊，我們會在需要時邀請相關的政策局，共

同審議申請。  

 

總結  

 

  我剛才介紹的，是《施政報告》中關於創新及科技的新措施。

我有信心這些新措施，和其他持續推行的現有措施，能

為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發展帶來新氣象，令企業和市民能

夠從中得益。  

 

  我的簡介到此為止。我會聽取委員的意見，和解答大家

就個別具體項目的疑問。  

 

 

 

創新及科技局  

創新科技署  

2016 年 1 月  


